
□ 上海七方律师事务所 袁梦

新 《公司法》 对注册资本认缴期限的收紧， 导致

不少注册资本数额大且认缴期限长的存量企业， 面临

在过渡期内进行减资的问题。 但是， 对公司进行减资

也需要符合法律的规定， 一旦违反相关规定， 股东有

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甚至可能导致减资无效。

原《公司法》

未作具体规定

原《公司法》 第 177 条规定了

公司减资的法定程序， 但是并没有

对违法减资的法律后果进行具体规

定。

实践中， 比较常见的违法减资

情形包括减资决议未达到法定表决

权比例、 公司减资未依法通知债权

人等。 这些违反法定程序进行减资

的公司， 股东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

责任？ 具体应承担什么责任？ 法院

在裁判时并没有明确的参考依据，

无法形成一致意见。

部分法院会参照《公司法解释

（三）》 第 13 条“未履行或未全面

履行出资义务” 或第 14 条“抽逃

出资” 的规定， 判决违法减资的股

东在减资范围内就公司债务不能清

偿的部分对特定债权人承担补充责

任。

在案号为“(2023) 京 02 民终

442 号” 案件中， 北京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认为： 公司减资应以合理

方式通知债权人， 因公司未能在其

作出减少注册资本

决议之日起十日内

向债权人进行通

知， 其减资违法，

应视为抽逃出资。

公司债权人请求抽

逃出资的股东在抽

逃出资本息范围内

对公司债务不能清

偿的部分承担补充

赔偿责任， 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也有法院提出

实质减资与形式减

资之间存在差异，

即公司净资产是否

产生实质变动。 形

式减资之下， 公司

注册资本虽然减

少， 但股东已经实缴出资， 且减资

后并未从公司取回减资款， 公司的

责任财产和偿债能力并未降低， 不

会对债权人实现债权造成不利影

响。

在案号为“(2019) 最高法民

再 144 号” 的判决中， 最高人民法

院认为： 公司在减少注册资本过程

中， 存在先发布减资公告后召开股

东会、 变更登记时提供虚假材料等

违反公司减资规定的情形， 但公司

股东并未利用公司减资实际实施抽

回出资的行为。 公司权益并未因减

资行为受到损害， 资产总量并未因

此而减少、 偿债能力亦未因此而降

低。

因此， 法院认为形式减资案件

不可盲目套用抽逃出资的规定， 股

东无需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新《公司法》

明确违规责任

新 《公司法》 第 224 条规定：

公司减少注册资本， 应当编制资产

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股东会作出减少注

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

人， 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或者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 债

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

未接到通知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减少注册资本， 应当按照

股东出资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相应

减少出资额或者股份， 法律另有规

定、 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另有约

定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另有规定

的除外。

根据上述规定， 常规的公司减

资大致应当遵循以下流程：

1.董事会制定减资方案；

2.股东会作出减资决议；

3.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

单；

4.通知债权人， 并在报纸或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

5.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7 月 1 日发布实施的 《国务院

关于实施 〈公司法〉 注册资本登记

管理制度的规定》 为存量公司调整

出资期限设置了为期三年的过渡

期， 具体而言： 一是有限责任公司

剩余认缴出资期限自 2027 年 7 月

1 日起超过五年的， 应当在 2027

年 6 月 30 日前将其剩余认缴出资

期限调整至五年内， 股东应当在调

整后的认缴出资期限内足额缴纳认

缴的出资额； 二是股份有限公司的

发起人应当在 2027 年 6 月 30 日前

按照其认购的股份全额缴纳股款。

这就意味着大量企业将在三年

内推进减资事宜。

司法实践中虽然不乏认可形式

减资的相关判例， 但原《公司法》 并

未对形式减资进行具体规定。

新《公司法》 第 224 条在旧法基

础上规定普通减资规则之余， 第 225

条增加了形式减资来弥补亏损的简易

程序。 公司在穷尽使用利润、 任意公

积金和法定公积金、 资本公积来弥补

亏损后， 如果仍然存在亏损， 可以适

用简易减资程序来弥补亏损。

由于形式减资下公司净资产及偿

债能力未发生实质变化， 因此可以采

取简易程序， 无需逐一通知债权人减

资事宜， 也无需提前清偿债务或提供

担保。

同时， 由于形式减资弥补亏损后

可能导致公司账面出现盈余， 从而在

未来以利润分红的形式流向股东， 因

此， 新《公司法》 还要求简易减资后

法定公积金和任意公积金累计额达到

公司注册资本 50%之前， 不得分配利

润。

新《公司法》 第 226 条规定了违

反法定程序进行减资的两种法律后

果：

违反本法规定减少注册资本的，

股东应当退还其收到的资金， 减免股

东出资的应当恢复原状； 给公司造成

损失的， 股东及负有责任的董事、 监

事、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债权人的

两种救济途径

根据债权人对救济途径的选择，

违法减资的公司及股东可能要承担两

种责任：

一是公司的违法减资行为无效，

股东需要退还资金、 恢复原状；

二是公司清偿债务， 违法减资股

东承担补充责任。

新《公司法》 出台前， 由于确认

减资行为无效缺乏法律依据， 债权人

在起诉维权时大多会要求适用上述第

二种责任承担方式。

例如， 案号为“（2020） 沪民再

28 号” 的案件中， 债权人基于债务

人公司不履行还款义务且未通知减资

事宜， 诉请债务人偿还债务， 并请求

减资股东在减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如下：

公司减资依法应当通知债权人。

这里所说的“债权人” 的范围不仅包

括公司股东会作出减资决议时已确定

的债权人， 还包括公司减资决议后工

商登记变更之前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

中的债权人。 至于债权未届清偿期或

者尚有争议， 并不影响债权人身份的

认定。

减资通知方式分为书面通知和公

告通知。 对能够通知到的债权人， 公

司必须以书面方式通知， 并在报纸上

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

通知。

公司怠于履行上述通知义务的，

有过错的股东应在违法减资范围内对

公司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

任。

如果说原《公司法》 背景下， 法

院尚未对违法减资股东是否承担责任

形成一致的裁判意见， 那么新《公司

法》 第 226 条明确规定的两种法律后

果， 限缩了违法减资股东的抗辩思

路。 无论是承担补充责任还是确认减

资行为无效， 股东均需要承担相应责

任。

同时， 该规定为确认减资行为无

效提供了法律依据。 如果违法减资影

响公司偿债能力， 进一步损害债权人

利益， 则该减资行为无效。 可以想

见， 今后债权人可能更多地会在起诉

维权时要求适用第一种责任承担方

式。 然而， 这就需要债权人先诉请确

认减资行为无效， 由减资股东返还出

资、 恢复原状， 再诉请企业偿还债

务， 这种情况下是否仍可以直接要求

减资股东承担责任， 有待进一步明

确。

总的来说， 新《公司法》 的规定

进一步保障了债权人的利益， 符合资

本维持原则的要求， 为公司及股东担

责提供了法律依据。

有减资需求的企业应当高度重视

各环节的程序合法性， 避免程序上的

疏漏和缺失， 同时应当留存减资过程

的相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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